吉林会〔2016〕6号
吉林省林学会关于利用《吉林林业科技》
大力开展森林生态旅游宣传的通知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林学会，各国有森工企业林学会，省林学会各会员组：

为了全面贯彻落实《国家林业局关于大力推进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发展的通知》（林场发〔2016〕3号）精神，省林学会决定利用《吉林林业科技》这一平台，深入宣传各地、各单位在森林旅游项目建设中取得的丰硕成果，全面展示吉林省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方面的良好形象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题内容

宣传主题：森林体验与森林养生。

主要内容：在森林生态旅游方面取得的成果，充分展示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方面的先进典型；森林旅游新项目、新产品、新成果等。

二、宣传形式

采用图片加文字的形式，在《吉林林业科技》增加彩页，每期刊发4~16版彩色宣传页。彩页采用国标大16开本彩色印刷，图文并茂。

三、宣传对象

（一）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具有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事业的林业局及其所属林场、旅游企业；

（二）吉林森工集团、长白山森工集团具有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事业的所属企业；

（三）具有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事业的省直事业单位；

（四）其他具有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事业的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、森林旅游等企业事业单位。

四、版面费用
凡参与彩页宣传的单位，需交纳一定的宣传费用，其中封二8000元，封三6000元，其它彩页3000~5000元。
五、有关要求
各级林学会及会员组要高度重视，积极向单位领导做好宣传，并认真组织落实，主动协助采编人员搞好采编工作，确保此项工作顺利进行。

编辑部联系电话：0431-88626682；手机：13514306615；

采编部联系电话：0431-85116566，手机：18643060072。
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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